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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

构资质动态核查限期整改的通知 

吉建质〔2025〕18 号 
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梅

河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：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 57 号，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、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》（建质规〔2023〕1

号）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〉〈建
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24〕36 号）及

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要求，

强化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监管，规范检测机构从业行为，巩固我省检测资质

专项整治成果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，于 2025 年 11 月组织开展了全省建设工程

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动态核查工作。现将核查中发现的资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机

构及限期整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核查基本情况 

  本次核查以《办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》《实施细则》及

相关规定为依据，通过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，对全省建设工程质
量检测机构的资质条件进行了全面核查。经查，13 家机构因检测专业技术人员

数量、职称、资格证书、工作年限等情况不符合检测资质标准，导致资质条件

不达标（具体名单及问题清单详见附件）。 

  二、整改要求 

  （一）明确整改时限。依据《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相关机构须于

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整改，并提交资质重新核定申请。 

  （二）强化整改标准。整改工作须严格对照《办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

机构资质标准》《实施细则》及相应资质标准执行。人员配备需确保专业技术
人员的数量、职称、资格证书、工作年限、继续教育情况等全部符合要求，且

在岗在位。仪器设备、检测场所、质量保证体系等其他资质条件需同步自查整

改，确保整体符合资质标准。 



  （三）规范整改期间行为。整改期间，相关机构可在已具备合格资质条件

的范围内开展检测业务，但严禁存在超资质范围从业、转包或违法分包检测业

务、出具虚假 、不实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一经发现，将依法从严从重处

理。同时，整改期间及资质重新核定符合标准前，相关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

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资料。 

  三、后续处理措施 

  （一）逾期未完成或整改不合格的处理。逾期未完成整改、整改后仍不符

合资质标准的，将依法撤销其相应资质或办理资质注销手续。 

  （二）信用惩戒。机构整改情况及处理结果将作为年度信用评价工作的重

要依据。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列入失信名单，实施联合惩

戒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按照住建部相关规定，依法实施一定期限内市场禁入甚

至永久逐出市场的措施。 

  四、工作要求 

  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是保障工程质量的关键环节，各

检测机构要切实提高主体责任意识，将整改工作作为规范自身经营、提升服务

质量的重要契机，严格落实整改要求，确保整改工作真实有效、落到实处。 

  （二）强化属地监管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

对辖区内整改机构的指导监督，严格复核整改标准。对整改工作中发现的弄虚

作假、违法违规等行为，及时调查处理，并告知我厅。 

  （三）加强行业自律。全省各检测机构要以本次核查为警示，对照《办

法》《实施细则》及相关标准开展全面自查自纠，健全人员管理、设备校准、
报告审核等长效管理机制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提升检测工作的科

学性、公正性和准确性。鼓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，规范检测行为。 

  

  附件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动态核查限期整改名单及问题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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